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债券业务办理须知
本须知适用于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以下简称投资人）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清算所）办理债券相关业务。本须知所称投资人是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准入规定的，在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交易平台进行债券投资交易的市场机构。
一、账户开立、变更及注销
（一）账户开立
投资人通过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交易平台进行债券交易，应先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备案，在备案完成后3个月内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开立债券账户和资金结算专户，签署《结算成员服务协议》。
投资人开户需提交如下开户资料：
1、交易商协会出具的市场准入备案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开户申请单位公章）；
2、债券账户开立申请表（附件1，加盖开户申请单位公章、法人章）；
3、投资人基本信息表（附件2，加盖开户申请单位公章）；
4、结算业务印鉴卡（附件3，加盖预留印鉴章、开户申请单位公章）；
5、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附件4，加盖开户申请单位公章、法人章）；
6、广域网接入申请单（附件5，加盖开户申请单位公章）。
投资人应保证所提交的开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投资人债券账户名称应与备案通知书所列名称一致。
投资人可通过现场或非现场方式办理开户手续。非现场开户的，开户资料寄送至以下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200002） 
运营部 账户业务组收
电话：021-23198686
上海清算所收到开户资料审核通过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账户开立。投资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I客户终端（以下简称客户终端）查询和下载《持有人账户开户通知书》、《资金账户开户通知书》。
（二）账户信息变更
投资人变更账户名称、资金往来账户、管理员等账户信息的，应向上海清算所提交相关材料（附件6-8），完成变更手续。材料提交方式同上。

账户名称变更手续完成后，投资人可在上海清算所客户端系统功能——文件下载界面查询并下载《账户更名确认书》。
（三）账户注销
投资人可申请注销债券账户。投资人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债券账户销户申请书（附件9），上海清算所在确认该账户已无托管余额，并确认投资人已与上海清算所结清应交费用后，办理账户注销手续，并注销客户终端相关权限。上海清算所出具销户通知书，通过EMS寄送给相关账户业务联系人。
二、联网
投资人可通过专线或4/5G VPDN等方式与上海清算所联网，联网技术咨询热线： 021-23198600。联网申请材料可与开户资料一并提交。
（一）4/5G VPDN 连接（推荐方式）
1、4/5G VPDN申请
投资人可提交《广域网接入申请单》(加盖单位公章)，选择以4/5G VPDN方式联网，加盖公章后一并提交。上海清算所处理完投资人的申请后会由运营商负责将4/5G上网卡寄给投资人。投资人自备4/5G无线上网设备即可联网。
2、4/5G VPDN费用
投资人需支付流量费用，具体金额由运营商的流量套餐决定。

3、4/5G VPDN开通时间
申请流程一般可在1周内完成。4/5G上网卡寄送时间由运营商负责。
（二）专线连接

1、专线申请
上海清算所提供选择的运营商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可供选择的接入类型为MSTP专线。
投资人需在提交《广域网接入申请单》后自行联系当地运营商申请线路。

投资人可联系以下运营商的客户经理申请线路：

中国电信：张宏 18017991096
中国联通：冯秀 18601726267
2、线路费用

线路费用分为线路月租费及线路开通的一次性费用。
专线的费用，申请单位自行与相关运营商商议决定，资费情况请咨询相关运营商，上海清算所不向客户收取任何专线费用。3、线路开通时间
上海本地线路约需两周左右处理时间；长途线路约需一个半月左右处理时间。
4、配置网络信息、确认开通

上海清算所联网技术人员在接收到运营商提供的投资人线路信息后，为投资人分配相关配置参数并在变更配置后通过投资人提供的邮件地址反馈。上海清算所端运营商及投资人端运营商两端均确认线路开通,签署完工单，并能互相ping通对方接口地址后即说明线路已开通。期间即使双方网络配置完全配置正确，也无法进行网络访问。线路开通后投资人可使用IE浏览器访问上海清算所服务器来进行客户端和证书等相关工具的下载。
5、接入相关信息

上海清算所主用接入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1268号C幢5楼503室

上海清算所备用接入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6号88号楼302模块
联系电话：021-23198600
设备类型：路由器
三、证书及客户终端安装
上海清算所在处理开户申请阶段代投资人向第三方认证机构-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hina Financial Certification Authority，以下简称CFCA）申请数字证书安全认证服务，并在账户开立完成后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会员发送CFCA授权码、参考号。投资人收到上述邮件后，应在有效期内及时登陆CFCA网站，按照邮件提供的《证书下载及导出说明》下载并安装证书。

投资人在完成证书安装工作后，可按照上海清算所官方网站公布的《综合业务系统I会员客户端操作手册》下载安装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投资人以开户申请表上所提交的管理员用户名登陆上海清算所客户端。上海清算所为管理员配备管理员权限，该管理员可通过客户端自行办理操作人员注册及操作权限分配。 
四、一级市场认购及二级市场交易
（一）一级市场认购
投资人参与一级市场债券认购的，应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确认分销指令，办理分销结算。
报价商通过客户终端录入并复核分销指令，投资人登录客户终端，在交易管理——本币交易管理界面，选取分销指令，点击“交易确认”，分销指令确认单人操作，无需复核。分销指令确认后，系统生成结算指令，进入后续结算。
（二）二级市场交易
上海清算所接收交易中心发送的成交指令，报价商通过客户终端进行成交确认，投资人无需对成交指令进行确认。报价商对成交指令进行确认后，系统生成结算指令，并于交易指定的结算日以券款对付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投资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实时查询成交指令状态。
五、资金汇入汇出
（一）资金汇入
投资人参与一级市场认购或二级市场交易的，应及时主动将应付资金划付至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资金结算专户，确保债券交易结算顺利完成。
投资人可按照《资金账户开户通知书》提供的收款人信息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向资金结算专户汇入资金。
示例：

北京ABC公司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账户及资金结算专户，按照上海清算所出具的《资金账户开户通知书》，其资金账户账号为：100000123456010；资金账户名称为：北京ABC资金结算专户。
资金汇入应填写的收款人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北京ABC资金结算专户
收款人账号：100000123456010
收款人开户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收款人开户行行号：909290000007
（二）资金汇出
投资人可在交易日9：00-16：55通过客户端提交资金提款指令。具体步骤如下：
投资人操作员登陆客户端资金管理——结算资金管理界面，点击“刷新”，获得当前资金结算专户实际余额；
点击“资金提取”，录入资金提取指令，资金可提取额为资金结算专户实际余额扣减所有已达成交易的待付资金总额；
资金提取指令需要另一操作员复核，登陆客户端资金管理——计算资金复核界面，点击“刷新”，选中需要复核的指令，点击“复核”，资金提款指令在16:55前通过复核后生效。
投资人日间提交的资金提款申请于当日全部交易结束（16：00）后由系统统一处理，当日资金可提取额足额的，上海清算所将资金划付至投资人开户时预留的资金往来账户，资金可提取额不足的，提款失败。
投资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实时查询提款指令状态。
六、应急操作
投资人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客户终端提交分销指令确认或提款申请的，在电话通知上海清算所后，启动应急操作流程。
（一）应急分销指令确认
投资人无法登录客户端确认分销指令时可填写相应指令书并加盖预留印鉴，以传真方式发送书面指令书至上海清算所。
投资人提交《交易结算应急指令书》（附件10）作为交易确认依据。若分销结算方式为见券付款，还需提交《付款确认应急指令书》（附件11）作为投资人已付款的确认依据。上海清算所将启动验印及电话确认处理流程。
《交易结算应急指令书》应于结算日16:30前发送至上海清算所；《付款确认应急指令书》应于结算日16:45前发送至上海清算所。上海清算所接收传真号码为：021-63326661，请投资人尽早发送相关指令书。
（二）资金结算专户提款
投资人无法登陆客户端提交或复核提款指令时可填写《提款应急指令书》（附件12）并加盖预留印鉴，以传真方式发送书面指令书至上海清算所。上海清算所将启动验印及电话确认处理流程，检查投资人资金结算专户可提取额，按开户申请预留的商业银行指定账户划款。
（三）电话确认及通知
投资人将于发送传真指令书后的20分钟内，收到上海清算所的信息确认电话。确认信息包括：指令书信息、验印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等。
注意：（1）为保证信息安全、准确，上海清算所将对电话确认内容进行录音。（2）若在发送传真20分钟后仍未收到上海清算所的确认电话，建议投资人主动与上海清算所联系、查询。
在应急业务完成后，投资人将收到上海清算所的电话，告知处理结果。
投资人可向上海清算所查询处理情况，或在客户终端恢复正常后查询打印相应单据。
（四）上海清算所应急业务联系方式
接收传真电话：021-63326661
联系人：马晓芳
联系电话：021-23198689
七、业务收费
（一）收费标准
上海清算所向投资人收取账户维护费、结算过户费及数字证书服务费。
1、账户维护费

账户维护费收费标准为600/户，在开户时一次性收取。
2、结算过户费
收费标准：按笔收取，按业务类型、结算方式执行不同标准。

	交易品种
	收费标的
	收费标准（元）

	现券
	笔
	150

	非交易过户
	笔
	200

	质押（投资人为出质方）
	笔
	100


结算过户费按月计费，按季收取。
3、数字证书服务费
上海清算所于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收取当年的CFCA数字证书服务费，标准为200元/年/张证书。该项费用将包括在当年第四季度的登记结算业务费用中。
（二）缴费方式
上海清算所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汇总投资人本季度各项应交费用（数字证书服务费除外），并通过客户终端发送缴费通知单。投资人可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从客户终端系统功能——文件下载界面查询并下载缴费通知单及交割明细单，按照缴费通知单要求将费用一次全额汇至上海清算所收款账户次月25日之前仍未缴付的，上海清算所于次月25日（双休日或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从投资人资金结算专户中直接扣收。

投资人逾期缴费两个月以内的，上海清算所可于每月下旬在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发布催缴通知；对于逾期缴费超过两个月的，上海清算所可暂停提供服务，并在上海清算所网站上予以通告。
（三）上海清算所收款账户：

收款人名称：应收登记结算费款项户

收款人账号：1011220000039
收款人开户行名称：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收款人开户行行号：90929000007
附言：xxxxxxx（债券账户7位数字部分）支付全额结算业务费用（示例：北京ABC公司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账户账号为B1234567，则附言为：1234567支付全额结算业务费用）
附件：1. 债券账户开立申请表
          2. 投资人基本信息表
          3. 结算业务印鉴卡
          4. 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
          5. 广域网接入申请单
          6. 债券账户更名申请书
          7. 资金往来账户信息变更表
          8. 客户终端管理员变更申请表
          9. 债券账户销户申请书
          10. 交易结算应急指令书
          11. 收、付款确认应急指令书
          12. 提款应急指令书
附件1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账户开立申请表
	债券账户账号
	（首次开户由上海清算所填写）

	债券账户全称
	

	债券账户简称
	
	结算类型
	■自营结算  

	营业执照号
	
	机构注册地址
	

	金融许可证号码
	
	组织机构代码
	

	其他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登记托管结算业务费用发票信息
	付款单位名称
	

	
	发票寄送地址
	

	
	寄送收件人
	
	收件人手机
	
	邮编
	

	DVP资金结算往来账户信息
	（在右栏填写资金往来账户信息作为提取结算资金的收款账户，须为开户单位的实名账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行号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付息兑付资金收款账户信息
	□使用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资金结算专户

	
	□使用开立在商业银行的单位结算账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行号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客户终端管理员申请信息
	姓 名1
	
	姓 名2
	

	
	用 户 名
	(4~20位，英文字母开头)
	用 户 名
	(4~20位，英文字母开头)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手 机
	
	手  机
	

	企业证书（普通证书）申请信息 
	企业信息
	中文名称
	

	
	
	证件类型
	□企业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其他，请注明：                         

	
	
	证件号码
	

	
	办理人信息
	姓名
	
	区号+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港澳通行证 □护照
□其他，请注明：



          

	
	
	证件号码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邮编
	

	授权经办人员信息
	授权经办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电邮

	
	1
	
	
	
	

	
	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授权以上经办人员通过贵公司为我单位办理债券账户（以及券款对付资金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我单位指定上述DVP资金结算账户用于银行间市场有关产品交易的券款对付结算，并授权贵公司根据成交指令、结算指令进行直接借记或贷记处理。
     如我单位存在登记托管结算业务费用逾期未支付情况，贵公司有权直接在上述DVP资金结算账户中主动扣收相关费用。
开户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请加盖单位公章）
投资人基本信息表
	机构全称
	
	机构简称
	

	国籍或地区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币种）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所有制类型
	

	经营范围
	

	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
有效期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类型
	□工商营业执照 □社团法人注册登记证书 □机关法人成立批文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境外有效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其他                  

	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号码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效期截止日期
	□    年  月  日
□长期有效

	母公司名称
	（适用子公司）      
	母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
	（适用子公司）      

	总公司名称
	（适用分支机构）    
	总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
	（适用分支机构）    

	第一大股东
名称/姓名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第二大股东
名称/姓名
	
	第二大股东
持股比例（%）
	

	第三大股东
名称/姓名
	
	第三大股东
持股比例（%）
	

	一、债券业务分管领导及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二、债券业务相关部门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部门名称
	
	职责范围
	

	负责人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部门名称
	
	职责范围
	

	负责人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部门名称
	
	职责范围
	

	负责人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三、债券业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负责业务范围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负责业务范围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负责业务范围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负责业务范围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负责业务范围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负责业务范围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发票寄送地址
	
	邮政编码
	


注：可根据机构内部分工填写相关联系信息，栏目不够自行添加
附件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结算业务印鉴卡
	债券账户全称
	

	债券账户简称
	
	资金结算专户名称
	

	债券账户账号*
	
	资金结算专户账号*
	

	结算业务印模：（请清晰居中盖章，勿与其他字迹或边线重叠）


	使用说明
	用于□自营□代理□承分销□资金
	共    章，
凭业务章   章、私章   章有效



送存/更换印鉴通知
现送存/更换结算业务预留印鉴，新印鉴加盖在印鉴卡上半部分。
新印鉴自       年     月     日起启用，原印鉴于同日失效。
	开户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原预留印鉴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印鉴卡一式四份，提交上海清算所三份，账户持有人留存一份。
2、印模及单位公章请使用印泥加盖，须清晰且印模不与其他字迹重叠。
3、印模中公章应与开户单位名称或债券账户全名保持一致。
4、送存或更换印鉴卡，都应加盖开户单位公章。
5、首次办理送存印鉴卡的，标注*的项目由上海清算所填写。
6、未在上海清算所开立资金结算专户的，无须填写资金结算专户相关项目。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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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加盖单位公章）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广域网接入申请单
	单位名称
	

	经办人
	
	电话
	
	电邮
	

	技术联系人
	
	电话
	
	电邮
	

	拟参与业务
	(BIS (FFA (IRS (IMIX (BFAP (FTZT (CDS (综合业务系统 (FTP (其他(                                        )

	现有联网方式
	(尚未接入                (已专线接入
(已VPDN拨号接入   

	专线申请
	(专线新装（需自行向运营商申请专线）

	
	运营商选择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专线类型选择
	(MSTP
	(MSTP

	
	速率
	2M
	2M

	
	贵端安装地址
	
	

	
	(专线撤销（如需上海清算所代为撤销，另附专线撤销申请文件）

	
	专线编号：
	
	互联接口地址：
	

	
	(专线移机（如需上海清算所代为移机，另附专线移机申请文件）

	
	原专线地址：
	

	
	现专线地址：
	

	4/5G VP

DN申请
	(申请4/5G VPDN接入

	
	申请电信4/5G VPDN用户数：
	
	申请联通4/5G VPDN
用户数：
	

	
	(撤销4/5G VPDN接入

	
	撤销用户名：
	


备注： 此表格需将盖章原件提交上海清算所。
附件6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账户更名申请书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                                        原因，我单位申请变更在你公司开立的债券账户（账号：              ）名称，债券账户全称                  变更为                            ，债券账户简称                  变更为                           。同时承诺：我单位在《结算成员服务协议》项下所有的合同权利和义务以及本债券账户相关的债权债务由          （新单位名称）  承继和所有，并由新单位与你公司签署《结算成员服务协议》及其他各类协议。上述各类协议签署生效之日，原单位与你公司签署的上述各类协议自动终止。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7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往来账户信息变更表
	拟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持有人账户账号
	
	结算类型
	■自营结算

	持有人账户全称
	

	DVP资金结算往来账户信息
	（在右栏填写变更后的资金往来账户信息，须为开户单位的实名账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行号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付息兑付资金收款账户信息
	□使用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资金结算专户

	
	□使用开立在商业银行的单位结算账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行号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授权经办人员信息
	授权经办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电邮

	
	1
	
	
	
	

	
	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授权以上经办人员通过贵公司为我单位办理券款对付资金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我单位指定上述DVP资金结算账户用于银行间市场有关产品交易的券款对付结算，并授权贵公司根据成交指令、结算指令进行直接借记或贷记处理。
如我单位存在登记托管结算业务费用逾期未支付情况，贵公司有权直接在上述DVP资金结算账户中主动扣收相关费用。
开户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8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终端管理员变更申请表
债券账户全称：                        
债券账户简称：                                
债券账户账号：                        
	□注册
□注销
	姓 名
	

	
	用 户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 机
	

	□注册
□注销
	姓    名
	

	
	身份证号
	

	
	用 户 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注册
□注销
	姓    名
	

	
	身份证号
	

	
	用 户 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申请单位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注： 1、客户终端管理员必须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由上海清算所办理注册、注销。
 2、注册、注销：在对应的“□”处打勾，并填写终端管理员基本信息。
附件9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账户销户申请书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自愿申请注销在贵公司开立的如下账户，经核实该账户已无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产品，已无未处理完成的成交指令和结算指令，已结清与上海清算所的所有债权债务。
债券账户账号:
债券账户全称:
同时申请注销在贵公司开立的资金结算专户：
资金结算专户账号:
资金结算专户名称: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附10
交易结算应急指令书
(产品买卖及远期交易)
传真指令编号：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因                     原因，不能正常办理结算业务，故以传真方式发送应急结算指令。我单位保证：买卖双方已达成交易；所发送的应急结算指令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交易编号：                    □自营       □ 代理
买方简称：                       买方账号：　       
卖方简称：                       卖方账号：　        
产品简称:                        产品代码：　　　    
过户面值：             万元      结算金额：　　     元 
结算方式：                       结算日期：      年   月   日
发送指令方简称：                  发送指令方账号：             
发送指令方预留印鉴：              发送日期：       年    月   日
确认电话：                    
                                  确认人：                      
                                  接收传真号码：                
注意：1. 传真指令编号：由指令发送方自行编制，当天不重复。
2. 交易编号：应为同业拆借中心生成的成交编号。
3. 填写必须清晰，不得涂改。
4. 上海清算所接收传真电话：021-63326661。
附11               
收、付款确认应急指令书
        □ 收款   □ 付款          传真指令编号：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因                     原因，不能正常发送收、付款确认指令，故以传真方式发送。我单位保证所发送的收、付款确认指令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结算指令编号：                   □自营       □ 代理
交易对手简称：                   交易对手账号                
产品简称:                        产品代码：　　　            
过户面值：            万元       结算金额：　        元 
结算方式：                       结算日期：     年    月     日
发送指令方简称：                 发送指令方账号：            
发送指令方预留印鉴：             发送日期：      年    月     日
确认电话：                  
                                 确认人：                    
                                 接收传真号码：              
注意：1. 传真指令编号：由指令发送方自行编制，当天不重复。
      2. 过户面值：质押式回购中，填写产品面值总额。
3. 填写必须清晰，不得涂改。
 4. 上海清算所接收传真电话：021-63326661。
附12
提款应急指令书
传真指令编号：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因                             原因，不能正常办理结算业务，故以传真方式发送提款应急指令。请将下述款项从我公司指定结算资金专户中转入我公司预留的收款账户中。                          
结算资金专户账号：                  结算资金专户名称：          
提款人托管账户名称：                提款人托管账号：                  
提款金额（大写）：                  提款金额（小写）：          元
发送指令方简称：                    发送指令方账号：            
发送指令方预留印鉴：                发送日期：     年     月    日
确认电话：                  
                                    确认人：                    
                                    接收传真号码：              
注意：1. 传真指令编号：由指令发送方自行编制，当天不重复。
2. 填写必须清晰，不得涂改。
3. 上海清算所接收传真电话：021-63326661。
附件5








